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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申请走读，新生在入学之初提出申请，须经家长同意并签字，承诺走读学生在学校外所发生的人身受伤害事故责任自负。
2、此表经批准后，原件留各二级学院，复印件报学工处备案。
附件：
苏州高博职业学院学生校外居住走读管理规定
为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、生活秩序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依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）、《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》（教社政〔2004〕6号）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全体学生实行集中住宿管理。宿舍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；培养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、生活自理能力、文明习惯养成的重要场所；也是学校管理育人的重要环节。因此，住校是学校教育的需要，是大学生在集体环境下健康成长的需要。学校原则上不允许学生校外居住，除有重大疾病、生活不能自理外，所有学生一律住校，实行集中住宿管理。
确有重大疾病、生活不能自理者需提交县级及以上医院证明和居住房屋证明，经过核实后，需要严格执行相关申请程序（家长亲自到校签写家长意见和保证书），经辅导员、二级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签署意见后，报学生工作处审批。
二、学生禁止在校外租房居住，申请校外居住学生应居住在家中。确有必要在校外租房居住者，学生家长应该陪读并及时关注和了解学生在校外住宿的情况。
三、学生在申请校外居住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未经学校同意私自在校外住宿的，一经发现，责令其搬回学生宿舍住宿，并视其情节轻重，依据《学生手册》给予学生相应的纪律处分。未经许可在校外居住发生的一切问题，由其本人承担一切责任，与学校无关。
四、被批准校外居住的学生，在校外发生的一切事故，自行负责；事故责任按有关法律法规认定。
五、申请校外居住的办理时间为每学年新学期开学一个月内，逾期不申请办理者，不予以办理。凡经批准在校外居住者，学校原则上不再为其提供住宿场所，辅导员需在学工系统中帮其办理退宿并标注为走读。确因特殊情况需回校住宿者，应在学校有条件安排住宿的前提下，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回校住宿。
六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原《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学生院外居住走读管理规定》院学字【2010】68号同时废止。
七、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